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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保险在我国的缘起与发展策略

丁英俊，穆瑞玲，李 海
（河南大学 体育部，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体育保险在我国是一个全新的话题，起步晚，起点低，尚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毕竟已迈出

了可喜的第一步。通过对我国体育保险业的发展背景、现状以及西方发达国家体育保险的有关问题的分析，

指出：我国今后体育保险的持续发展必须要有体育法规的保驾护航，要循序渐进，由点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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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 of sports insurance in China and its developing strategy
DING Ying - jun，MU Rui - ling，LI Hai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China）

Abstract：Sports insurance is a fire - new topic in China. Now it has made a hopeful step，though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due to its later and lower beginning.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al background and status quo of Chinese sports in-
surance and the existing issues about sports insurance in developed countries，and points out that the sports laws and appro-
priate programming are necessary to ensure the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ports insurance.
Key words：sports insurance；developing strategy；sports law and rule；China

保险是伴随着人类对海洋探险和生活而应运而生的行

业，至今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我国的人寿保险业起于 1980
年，体育保险则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发轫。保险业对人

类的生产和生活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促进社会的文明和进

步、保障人们的稳定生活影响甚大。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

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向人的生理极限挑战，竞争激烈而充满

风险，故与保险业有着密切联系。本文对我国体育保险业的

发生背景与现状以及今后的发展策略作一概述，同时对西方

发达国家的体育保险进行探讨，旨在推动我国的体育保险健

康、稳定地持续发展［1］。

1 我国体育保险的历史与现状

1 .1 我国体育保险的由来与进展

体育保险是指体育保险人收取一定的保险费从而承担

相应体育风险的一种制度。体育运动充满魅力，同时也由于

长期大运动量、高强度训练和比赛的激烈竞争与对抗而充满

风险。在实行体育保险之前，我国运动员伤残之后，国家根

据民政部颁布的革命军人伤残人员保健金按月给予补助。

而这一标准低得可怜，一般情况每年只有 100 多元，严重致

残的每年也只有 570 元的保健金，对于伤残运动员的生活来

说，无疑是杯水车薪。随着我国独生子女时代的到来，在某

种程度上会更加严重影响体育后备人材队伍的建设和我国

竞技体育水平的提高。这是一直困扰着体育界的一大难题。

1995 年全国政协会议上有 11 位委员联名提案，要求给为国

家体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运动员、教练员建立伤残保险和

养老保险制度。国家体育总局（原国家体委）对此非常重视，

积极地寻找对策。1996 年，香港南华体育总会会长洪祖杭先

后捐赠 1 200 万元，建立“祖杭体育保险基金”；1997 年 4 月，

国家体委召开体育保险研讨会，体育保险筹备工作正式启

动。正当我国的体育保险事业紧锣密鼓运作之时，却传来意

外消息，中华体育基金会的 2 000 万元体育保险基金于 1997
年 9 月被骗，这晴天霹雳，使刚刚起步的体育保险受到重创。

虽然国家体委于 1998 年 2 月 17 日发布了《国家队运动员伤

残保险事故程度分级标准》，把伤残情况分为 11 级 176 档，

但由于经费没有着落，而使体育保险事宜一度搁浅。直到

1998 年 7 月 21 日，我国年仅 17 岁的女子体操运动员桑兰在

美国举行的友好运动会上严重致残，运动员的伤残保险问题

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我国的体育保险也由此加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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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转。1998 年 9 月 28 日即桑兰不幸致残的两个月后，中华

全国体育基金会与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正式签字，国家队

运动员伤残保险之事终于有了初步结果。中华全国体育基

金会出资 100 万元，为奥运项目的 1 400 名国家队运动员实

施了保险金额从 3 000 元到 30 万元不同程度的伤残保险。1
个月后的 10 月 28 日，我国亚洲山地车冠军王泽秀在备战亚

运会的一次公路训练中被一辆失控的大客车撞伤致死，获得

了我国体育保险额度最高的 30 万元死亡赔付，成了签订伤

残保险协议之后的第一例获赔对象。尽管运动员的自身价

值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但这毕竟是我国体育保险迈出的第一

步［2］。

1999 年 10 月 20 日，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与

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签署协议，对国家队运动员在训练、比

赛及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意外伤害提供保险保障，最高保险金

额达 7.2 亿元人民币。根据协议规定，在保险期内，所有国

家集训队现役运动员，在运动训练和比赛中发生伤残事故

的，每人可获得最高保险赔偿 30 万元，获世界冠军的运动员

最高可获赔偿 60 万元。在非训练、比赛时发生意外伤害的，

每名运动员最高可获赔 20 万元。今年举行的第 27 届奥运

会上，国家体育总局与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为我国体育代表

团的官员、运动员、教练员及随行记者投保了 1. 6 亿人民币，

包括人身意外保险和财产保险。由此看来，我国的体育保险

已有了实质性的进展［3］。

1.2 我国体育保险的现状与特点

（1）体育保险法规、制度尚不健全。目前，我国仅出台了

《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保险事故程度分级标准定义细则》和《国

家队运动员伤残保险试行办法》。就整个体育运动来讲，这

些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2）受保的对象数量少，涵盖面小。目前的规定还仅限

于国家队中奥运项目的运动员，除此以外的其他人员皆无缘

于此［4］。

（3）体育保险的险种单一。除了上述的国家队奥运项目

的运动员可以受保之外，缺乏更多的保险内容。如体育运动

时的责任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对重大赛事的保险，都是

尚未染指的新领地。

（4）缺乏体育保险中介机构或经纪人。一个健全的保险

市场，应由 3 部分组成，即保险人、被保险人、保险中介人。

我国目前关于中介人这方面的人员极度匮乏。这必将阻碍

和滞后体育保险市场的健康发育。

2 西方发达国家体育保险的发展与特点

2 .1 国家体育制度的重要组成

健全的体育保险制度，不仅有效地保护了有关体育组

织、运动员以及普通体育健身者的利益，而且极大地促进了

体育产业的发展，同时也提高了有关体育组织的管理和组织

水平。如法国于 1984 年 7 月颁布的体育运动法中的第 37 条

和 38 条就直接与体育保险有关。第 37 条规定：“体育运动

组织为开展活动签订保险合同，为其所应负责任投保⋯⋯该

等保险合同应承保体育运动组织、活动组织者、被建议人和

运动员的民事责任⋯⋯”第 38 条规定：“体育运动组织应告

知其成员投保人身保险的益处，以便在其受到意外伤害时提

供保障⋯⋯”意大利体育法明确规定：“职业俱乐部将运动员

收入的 4% ～ 5%作为保险费用。”多数发达国家都规定，体

育协会、联合会乃至俱乐部举行体育比赛必须给运动员上保

险，同时运动员、教练员、志愿者等参加有关俱乐部的训练活

动也必须上保险。法规上的规定在制度上确保了体育保险

事业的健康发展。

2 .2 体育保险受保对象广泛

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体育法规的约束使受保的对

象广泛。他们的体育管理体制一般呈金字塔结构，从塔尖到

塔基的所有组织和会员均是体育保险的对象。例如在法国

有 1 300 万人是各类俱乐部的会员，拥有比赛许可证，这些人

都是保险公司的保险对象。保险对象的多元化实际上使得

保险公司承担的风险减少。

2 .3 体育保险类型多样

（1）责任保险。这一险种是指以被保险人的民事损害赔

偿为保险对象的保险。凡是根据法律被保险人应对其他人

的损害负有经济赔偿责任的，均由保险人承担补偿责任。这

种保险在西方发达国家体育保险的门类中占有重要地位，具

体可分为以下 4 种。

1）公共责任险：主要承担各种体育场馆设施在进行比

赛、训练和其它活动中，由于意外事件而造成第三者人身伤

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所承担的各种经济赔偿责

任。

2）产品责任险：主要承担由于体育用品的制造、销售或

修理商因其制造、销售和修理的产品具有缺陷，致使用户和

消费者遭到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由制造、销售或修

理商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3）雇主责任险：主要承保雇主对雇佣人在受雇期间的人

身损害而根据劳工法或雇佣合同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4）职业责任险：主要是承保各类体育专业人员（如教练、

社会体育指导员、体育教师、运动医学专业人员等）因工作上

的疏忽或过失使他人遭受损害的经济赔偿责任。

（2）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这一险种是指在体育活动中由

于遭受不可预知的意外伤害而直接引起的人身伤害时，由保

险人提供一定给付的保险。

（3）对重大赛事的保险。这一险种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体

育保险业中占居重要的地位。大型赛事的保险在性质上属

于责任保险，但由于现代体育的发展，体育赛事的规模越来

越大，它对主办国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影响是深入和持久

的。因此重大赛事的保险又与一般的责任保险有很大的区

别。其险种一般包括：

1）财务风险：在赛事全部或部分取消以及由于利率或汇

率发生变化而给组委会带来经济损失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将

向赛事组委会给予赔付（长野冬奥会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

响使日本组委会损失了预算的 30%）。

2）运作风险：赔付由于自然灾害、火灾、机器损坏、建筑

物的损坏、运动设施的损坏、利润损失以及不法分子的盗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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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诈和其它恶意破坏而给组委会带来经济损失。

3）法人责任险：根据法律、协议及举办赛事的要求，组委

会所应承担的责任，包括合同险、工伤事故保险、观众保险、

志愿者保险等。

4）经营保险：包括运输保险、违约责任保险、车辆保险、

工作失误保险、服务的不完善保险等。

5）环境损坏保险：包括对自然环境如空气、水、土壤等损

坏的保险以及对考古遗址以及其它文物损坏的保险等。

2 .4 体育保险经纪人的地位

其业务范围和职责是：体育保险市场调查；体育保险推

销；承担体育保险的风险评估；投保后的跟踪管理服务；对保

险人和被保险人提供咨询服务；替保险人收取保险费；协助

保险人进行理赔；协助保险人设计和设立新的险种等［5］。

3 我国体育保险业的思路与持续发展

（1）结合国情，逐渐建立、健全体育法规。我国目前是发

展中国家，经济还不十分发达，人民生活尚处于温饱阶段，各

项法制建设还在逐渐的建立和完善之中。而体育与人们生

活息息相关，正在日益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但遗憾的是

《体育法》中尚没有关于体育保险的有关条款。故此，有关部

门应对此予以高度重视，逐步建立和完善体育保险的法规和

法制。

（2）体育保险涉及面宽，蕴藏无限商机。保险业应对此

尽早着手。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举办和参与的传统竞技

和商业性的国际国内大型赛事有 530 场左右；已注册的运动

员约有 2 万人，若加上二线、三线运动员，则不下 8 万人；截

止 1997 年，全国已有各类体育场馆 615 639 个；每年全民健

身运动参加者在亿人次以上。所以，体育保险不仅标的多，

市场需求大，而且涉及财产险、人身险、再保险，是一个待挖

的金矿。只要保险业着力开发，就一定会获益匪浅。

（3）循序渐进，由点到面。我国的国情暂不可能一下子

就能将体育保险推开，应有重点的突破。譬如竞技体育风险

大，国家既然为国家队的运动员投了保，那么地方政府是否

亦可参照此例为运动员适当投些伤残保险呢？只有免除运

动员的后顾之忧，他们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训练和比赛。对

那些职业化程度高、收入较好的运动队或运动员，可实行体

育部门、俱乐部、运动员按比例共同担负保费，逐渐使体育保

险深入人心，提高运动员对自身价值的认识，防患于未然。

马拉多纳为自己的两条腿就投了 600 万美元的伤残保险金；

桑兰由于友好运动会组委会投了保险金而获赔 50 万美元。

尔后，公开比赛的看台保险、器材设施保险、责任保险等项业

务可渐次跟上，使保险的内容逐渐增多，以促进体育运动的

快速发展。

（4）经营意识要开放，经纪人的眼光要敏锐。随着人们

生活水平的迅速改善，体育市场将越来越大，这是一个极具

潜力的发展空间。保险业的经营者要跟上形势，适时开发出

适合体育运动的新险种；同时，经纪人或中介机构要加大宣

传力度，为有此意向的人牵线搭桥，使体育保险日益深入人

心，成为体育活动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4 结语

（1）体育运动充满魅力，同时也充满风险，所以体育与保

险有着密切的联系。

（2）我国体育保险开始晚，起点低，与西方发达国家有一

定差距，但我们已有了一个可喜的开始。

（3）体育保险险种众多，其中蕴藏无限商机。经营者要

善于经营，合理开发。

（4）我国竞技体育要持续发展，体育保险必须保驾护航。

因此，国家应出台相关法律，逐步建立、健全体育保险的法规

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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